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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基本情况

资产名称
清远校区一期运动场南侧快递

站
产权证号 无

卡片编号 156063-A01022200-000003

156063-A01022200-000002

规格型号/坐落

或存放地点

取得日期 2019-06-30 卡片原值 (元 ) 106829

拟出租部分的资产
账面原值 (元 ) 106829

面积 5oo m2

拟出租年

限

2   垄F 租金估值 50元/月 /平方
米

资产原用途: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快递驿站

资产现在使用状况 :

原快递站旧址 1号场地,闲置。现有快递站 2号场地,在用。

见附件 ⒈ 场地平面图

二、可行性论证详细方案

l。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理由或用途 (目 的)

我校清远校区现有快递服务因经营问题提前解除合同,为做好

清远校区后勤保障工作,给师生提供便利的快递服务以及良好的学

习、生活环境,需要重新引进快递服务公司为清远校区提供快递服

务。



2.出租出借方案

清远校区拟在西南门南侧位置,原快递站旧址 1号场地、现有

快递站 2号场地 (总面积约500m2)设立快递驿站服务中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快递

暂行条例》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公开招租选取 5家

快递公司,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且

该许可证载明的业务地域范围须涵盖广东省清远市。末端各案主体

与中标公司相同,通过第三方场地评估价值,根据 《广东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房屋土地出租出借管理办法 (规定 )》 进行对外招租。合

作期限为 2年。承租租金最低每平方米单价:50元 /月 (租金每年按

10个月计算,水电和垃圾费另计 );

现有在校师生 12OO0余人(学校不承诺师生数必须达到此数字 )。

(可兼投,不可兼中。 )

项目经营地点
拟建建筑/占地面积
(平方米 )

服务经营期

建筑总面积约 117平

方米。目前为简易结

构

每平方米不

少于 50

元/每月,全
年按 10个月

计。

广东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清远校区

快递驿站 1号场

地商铺 1

每平方米不

少于 50
元/每月,全
年按 10个月

计

建筑总面积约 88平

方米。目前为简易

结构

广东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清远校区

快递驿站 1号场
地商铺 2

每平方米不

少于 50
元/每月,全
年按 10个月

计

广东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清远校区

快递驿站 1号场
地商铺 3

建筑总面积约 77平

方米。目前为简易结

构

建筑总面积约 122平

方米。目前为简易

结构

广东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清远校区

快递驿站 2号场
地商铺 4

每平方米不

少于 50
元/每月,全
年按 10个月

计

供

家

取

商

数

选

应



中标人向学校支付场地租金,租金全年按 10个月计收,中标人

租金每年缴纳 2次,每次缴纳 5个月 (每年 3月 10日 、9月 10日 前

缴纳,2月 、8月 免租金。)并在校园内建立校园快递包裹收发服务

中心,负责校园内快递驿站服务工作。快递驿站须自行完善建设以

及配套设施,(合同到期后,产权归学校所有)。

广东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清远校区

快递驿站 2号场
地商铺 5

每平方米不

少于  50
元/每月,全
年按 10个月

计

建筑总面积约 96平

方米。目前为简易

结构

三、出租出借后的资产收益评估及后续资产管理情况、风险情况

该项目出租后,清远校区快递驿站为学校带来的资产收益评估

约 25000元 /月 。中标人在经营期间只有使用权,产权仍为学校所

有,经营期满后不得破坏,归学校相关部门管理。

为最低程度降低风险情况,项 目做了相应的要求,具体如下:

1、 承包经营方式

(1)采用租金包干方式承包,自 负盈亏,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

用。中标人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工伤赔偿以及在经营期间产生的

一切法律责任等由中标人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2)所有中标人必须自主经营,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转

租,一经发现,要求限期整改,整改不及时,可扣除履约保证金 ,

直至终止,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2、 履约保证金与责任险

(1)履约保证金额为按中标价 3个月租金一次性收取,中标人须

在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缴纳。



(2)为 保障采购人权益,中标人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10日 内,向

甲方缴纳水电费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 5000元 ,作为中标人履行本

项目水电费缴纳义务的担保。

(3)所有中标人逾期缴纳履约保证金的,采购人有权迟延交付场

地,迟延交付的日期视中标人逾期的天数而定。在中标人足额支付

5个月租金和履约保证金后 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将场地交付中标

人使用;中标人没有或逾期按采购人要求办理移交手续的,视为采

购人已按通知的内容履行完了交付义务。中标人超过 1个月 (含 1

个月)不缴纳履约保证金的,视为中标人违约,采购人有权单方面

解除合同。

(4) 中标人须按合同约定时限完成进场并启动运营,逾期未履

行视为严重违约,学校有权将其列入合作黑名单,并 限制其参与学

校后续合作项目。

(5)采购人向所有中标人返还履约保证金的条件:合同期满后,中

标人须按采购人要求撤场,并在缴清水电费、垃圾清理费和租金、

并在无安全事故、无合同纠纷和经济纠纷等前提下,由 中标人提出

申请退还履约保证金,采购人在 15个工作日内,约保证金全部不

计息退还中标人。

(6)不予退还的情形

① 若违反合同约定,情节严重者,履约保证金将不予退还,同 时

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② 如中标人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使得合同目



的不能实现,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③所有中标人须承诺在中标后为该项目购买公众责任险,每年保

额不低于人民币 1θθ万元,保单上要明确本项目具体地址。在经营

期间发生的意外事件与采购人无关,如采购人因此遭受损失的,则

采购人有权向中标人追偿。

3、 总体要求

(1)运营服务期间,中标人因经营需要对场地及附属设施、设各

进行装修、改造和需要新建的,必须向采标人提交装修、改造和建

设方案的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发生的全部费用均由中标人承

担,装修、改造和新建要符合学校整体文化氛围、美观,并且要有

快递公司标识。中标人在本项目快递驿站装修、改造、新建及运营

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安全责任由中标人负责。

(2)合同期满后,或提前解除、终止合同时,中标人此前因经营

需要对场地及附属设施、设各进行装修、改造和新建的及在运营服

务期间购置并形成固定资产的 (活动、可完整剥离的设施设各等除

外),全部无偿归采标人所有。

(3)校园快递驿站所需监控、消防等设各、设施均由中标人自行

购置,做到实时监控服务动态、完整存储相关信息 (时间长度至少

90天 )。 对出现异常情况时,做到反应迅速、处置恰当,确保邮

件安全。

(4)中标人须对危险品、易燃易爆品的存放、使用要符合消防准

则,对存放大量快递、材料的仓库,消 防状况要符合仓库消防安全



制度;

(5)中标人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加

强员工安全培训与教育,自 觉接受上级单位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

检查、督导,确保安全运营。

(6)中标人应配各专人、专车进出校区,车辆需按学校要求办理

统一出入证并服从管理;负责对签约快递公司物流车辆进出路线、

时间及服务人员管理,确保校园师生安全。

(7)中标人应做好特殊时期的应急预案,如临时停电、学期开学、

寒暑假时间、 “电商节”等邮件骤增等情况,科学合理安排邮件进

校数量及当班人员,各足货架和车辆。

(8)中标人除经营快递服务之外,不得经营其他无关项目。如有

发现,每次收取违约金⒛OO元 ,并限时整改,整改不到位不及时

或连续三次超范围经营仍不配合整改,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9)快递收费标准必须明码标价,在显眼位置公布价格明细,价

格明细必须向采购报各,无条件接受采购人的监督。

(1⑴采购人有权查看中标人的经营数据,中标人必须无条件配合 ,

不得弄虚作假。

4、 其他要求

(1)中标人要对所属员工职业道德、业务素质、安全健康等进行

全面教育与管理,规范服务程序、注重工作效率、做到文明礼仪 ,

始终坚持以服务师生为本。

(2)中标人必须接受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与管理,积



极配合相关工作。

(3)中标人所有运营服务活动需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制

度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如出现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采购人有权

提前终止合同。

(4)为保证校园正常秩序,中标人需保证本项目所有经营服务活

动只针对采购人及其师生家属,外校及周边地区的快递业务不得进

丿
λ
、 。

(5)中标人及快递企业应将快递从业人员的身份证、工作证等材

料向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各案,并办理统一的人员出入证。无证者不

得进入校园。

(6)中标人在经营服务活动中,应为注明收件人为教师或收件地

点为教师公寓和办公场所的快件提供送件上门服务。

(7)中标人应做好门前三包工作,配各清洁器具,保证室内外卫

生清洁,无垃圾堆放。每月至少对经营场所进行一次四害消杀,遇

见特殊情况,增加消杀频次,并做好台账记录。

(8)中标人合同终止后须于 5个工作日内撤离快递场所,并保证

场所的基础设施完好无损。如造成损坏必须恢复原貌,并无条件接

受学校相关处置。

(9)中标人签订合同后,因不可抗力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

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原 因致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或造成的损失;因

国家政策需要拆除或改造使招/中标人双方造成损失的,互不承担

责任。



(1⑴ 本次招租可组织一次现场查看,统一安排时间。其它时间不

接受查看。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5、 相关费用

(1)场地租金:按中标人中标金额,每年按 10个月计算。(2月 、

8月 免租金 )

(2)场地租金支付方式:以中标金额进行结算,中标人每年 3月

10、 9月 10日 前一次性缴纳 5个月租金。

(3)水、电费:水电费按水电表实际使用量和属地供水供电部门

单价计算。采购人每学期末收缴一次;合同执行期间,如政府物价

部门调整收费标准,则按照新的收费标准进行相应额度调整。

(4)网 络服务费、监控安保费等一切与快递相关的费用由中标人

自行负责,网络的安装不得破坏采购人的原有建筑物,不得影响采

购人校园的美观。

(5)中标人负责承担快递驿站运营期间的全部垃圾处理费。费用

按月计算,每个场地每月 500元 ,中标人须于每学期 3月 10日 、

9月 10日 前,一次性缴清对应学期的费用。

6、 报价要求

(1)中标人根据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快递驿站场地租

金报价,投标报价不能低于最低场地租金评估价,否则按无效投标

处理。

(2)在服务经营期内,中标人提交的场地租金和履行服务的价格

应按中标通知书中确认的价格,场地租金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固定不



变。

7、 履约责任

中标人如违反如下条款,则视为中标人违约,合同立即终止 ,

并没收所有履约保证金 :

(1)中标人必须服从采购人对房屋及周边环境的管理,不得私自

占用合同约定面积以外用地。

(2)中标人必须自行运营管理快递驿站,不得转租他人经营,也

不得以分包等形式进行变相转租。一经发现,学校有权随时终止合

同且不补偿中标人任何经济损失。

(3)中标人不得从事违法经营活动,如从事违法经营活动,中标

人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4)中标人逾期 10个自然日没提交场地租金或水电费。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合同期内,快递站场地因学校另有规划用途,学校会为快递公司

协调新的运营场地9租金将按照实际使用面积核算收取。

项目经办人 (签字 )

项目负责人 (签字 )

:础
庄泯‘;枷

:(:;;讠
卜'/lt铄



三、审核论证意见

|

刂宇军主持,就清远校区快递驿站资产出
报。经查阅资料:听取陈述、审议招租

璧龛挚雾畲襄叠吞鳌卜∵ii∶∶∶||∶|蓉霎层i∶∶∶|∶∶{i|譬毋禽山名龛∷∶∶∶∶|ii∶∶∴j∶ |i∶ i丨丨l丨:廴F雾堇订樨尹乩骇鹜趸|
师生快递服务需求。
专家组形成以下意见 :

l。 中标人须为具有清远地区快递经营许可的法人企业,且快递末端备案主
体应与中标企业保持一致。
2.招租方式应通过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一次报价竞价形式公开选∷

取。

3.中标人须按合同约定时限完成进场并启动运营,逾期未履行视为严重违
约,学校有权将其列入合作黑名单,并限制其参与学校后续合作项目。

参
加
论
证
人
员
签
字

姓名 单位 职称 签字

舒辉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信息与实训中心副主

任/工程师 (中 级 ) 躇砰
许洪兵

广东省金服股权托

管中心有限公司
经济师、资产管理师

邹雪莹
清远市快递行业协

会
秘书长 助饧

刘宇军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副部长 妇酽鼬

李斌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物业科负责人 鹚

·
瓶

魏丽桃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资产科科员 彻 挪

张茹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物业科科员 御

绷 该


